
役男申請服替代役 

一、 法令依據 ： 

  (一)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五條第五項 

  (二)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第五條至第十七條 

 

二、體位因素替代役（役期 1 年)  

    (一)申請對象：經役男徵兵檢查結果，判定替代役體位者徵服之。 

    (二)役期：1 年。 

    (三) 69（含)年次以前替位役體位役男及 83（含)年次以後替代役體位役男，轉 

     服 12 天補充兵役。 

 

二、家庭因素替代役  

    (一)申請對象：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，指役男之家庭狀況合於「役男申請 

                 服替代辦法｣第 11 條規定。  

     1、申請時間：徵集入營前（役男徵兵檢查 結果，判定為常備役或替代役體位，   

                且已取得畢業證書或休(退)學證明，持憑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 

                在地公所役政單位提出申請。) 

             （替代役體位役男於入營後家 庭發生變故，家庭狀況合於「役男申 

               請服替代辦法｣第 11 條規定者仍可提出申請家庭因素替代役)。 

     2、應檢具資料：(1)至(4)項為「役男申請服替代辦法｣第 11 條第 1 項所有 

                    款項必備文件。 

      （1)國民身分證。 

     （2)印章(未攜帶者可以簽名為之)。 

     （3)役男畢業證書或休(退)學證明。 

     （4)委託代辦者：委託人、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委託書。 

     （5)現戶戶籍謄本（本所可代為查調)。 



     （6)自役男父母結婚設籍登記起迄今所有連貫現戶及除戶全部戶籍謄本（含役 

男及其家屬)［適用本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］。 

（7)最近 3 個月開立之公私立醫院診斷證明書［適用本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

2 款］。  

（8)身心障礙證明、中央健康保險署重大傷病核定通知書正本［適用本辦法第

11 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4 款］。  

 （9)役男父母、配偶或兄弟姐妹服兵役期間，因死亡或傷殘，有撫卹事實之證 

明文件［適用本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］。  

       三、宗教因素替代役  

    (一)申請對象：役男因信仰宗教達二年以上，其心理狀態已不適服常備兵役者。 

    (二)申請時間：徵集入營前（役男徵兵檢查結果，判定為常備役或替代役體位， 

                 且已取得畢業證書或休(退)學證明，持憑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 

                 在地公所役政單位提出申請。) 

     1、檢具資料：  

     （1)國民身分證。  

     （2)印章(未攜帶者可以簽名為之)。 

     （3)役男畢業證書或休(退)學證明。  

     （4)現戶戶籍謄本（本所可代為查調)。  

     （5)自傳。  

     （6)理由書。  

     （7)切結書。  



    （8)政府立案宗教團體開立之證明文件（含宗教團體經政府登記立案之文件及 

       役男信仰宗教心理狀態不適服常備兵役證明書)。  

    （9)委託書（非役男本人申請時使用)  

 


